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宁夏中银绒业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控股股东解除一致行动协议的公告 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

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2015 年 10 月 8 日，宁夏中银绒业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

司”或“中银绒业”）控股股东宁夏中银绒业国际集团有限公司(以下

简称“中绒集团”)与恒天聚信（深圳）投资中心（有限合伙）（以下

简称“恒天聚信”）签署了《股份转让协议》，以协议方式转让其持有

的部分中银绒业 A 股股份总计 36,000 万股，占公司总股本 19.94%，

同日，中绒集团与恒天聚信签署了《一致行动人协议》，一致行动期

限自 2015年 10月 8 日至 2017 年 10 月 7 日止。双方同意：在处理有

关中银绒业经营发展且根据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中银绒业公司

章程需要由中银绒业股东大会、董事会作出决议的事项时均应采取一

致行动。在《一致行动人协议》有效期内，在任一方拟就有关公司经

营发展的重大事项向股东大会、董事会提出议案之前，或在行使股东

大会或董事会等事项的表决权之前，一致行动人内部先对相关议案或

表决事项进行协调；出现意见不一致时，以中绒集团的意见为准。中

绒集团与恒天聚信构成一致行动关系。 

鉴于签署《一致行动协议》已满一年，本公司的经营状况以及

市场环境与当初一致行动协议签订之时已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，为便

于双方各自更清晰地独立表达作为股东的真实意愿，健全本公司的治

理结构，有利于本公司的长远发展，保障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，便于

相关部门监管， 2017 年 1月 24 日，中绒集团与恒天聚信签署了《一



致行动人协议》之解除协议，双方在《一致行动协议》下约定的一致

行动关系及相关权利义务终止，双方将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、

中国证券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的《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》等相关

法律、法规规定以及本公司《公司章程》的约定，按照各自独立的意

思表示，享有和行使股东权利义务，不再受《一致行动协议》约束，

不再享有《一致行动协议》约定的权利和义务。 

备查文件： 

1、《一致行动人协议》； 

2、《一致行动协议》之解除协议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宁夏中银绒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二 O 一七年一月二十五日 

 

 




